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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修订说明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

二十大精神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强从业人员自律管

理，规范从业人员执业行为，促进基金行业机构合规、稳健

运行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（以

下简称协会）结合《公募基金行业文化建设自律公约》（以

下简称《公约》）倡议，对《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管理规则》）进行修订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22 年 5 月协会发布实施《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》，

为规范从业人员执业行为，引导机构及从业人员在从事基金

业务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、自律规则以及执业行

为准则，恪守职业道德，提高专业素质，防范道德风险，形

成“合规、诚信、专业、稳健”的行业文化，促进基金行业

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规则依据。

为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，塑造新时

代基金从业人员勤奋务实、卓越进取的正确事业观和良好形

象，2023 年 4 月协会发布《公约》，从党的领导等十个方面

对从业人员作出规范，旨在引导机构与广大从业人员树立正

确的价值观、事业观、职业观，坚定推进行业实现更高水平、

更高质量的发展。

协会在《公约》基础上，将倡议内容上升为自律规则规

定，持续完善和优化机构及从业人员相关自律规则体系。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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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立足当前、着眼长远的原则，聚焦“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、

业务素质强、作风过硬、清正廉洁的金融队伍”的要求，对

《管理规则》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。

二、修订内容

修订后的《管理规则》分为总则、从业人员资质管理、

基金行业机构的管理责任、执业行为规范、自律管理、附则

六章，共四十三条，在原有《管理规则》基础上，修改完善

的内容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压实机构的从业人员管理主体责任

在《管理规则》中增加对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管理主体责

任的具体要求。机构应当强化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管理，在公

司重要制度中明确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要求，建立健全覆盖

所从事的基金业务及相关活动各个环节的执业行为规范实

施细则，明确高级管理人员和各级责任人的执业行为管理责

任。

（二）明确从业人员的禁止性行为要求

在《管理规则》中结合《公约》和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规

范，明确从业人员不得有的六项禁止性行为要求。将行业自

律公约上升为行业自律规则，引导从业人员加强自身文化道

德建设，履行社会责任，遵从社会公德。

（三）强化自律约束机制

对违背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从

业人员从严从重处理；对在业务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的

违规人员，视情节轻重采取 1 至 5 年内不予注册从业资格的

纪律处分。充分发挥自律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的引导、威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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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，对违规人员的追责做到一追到底，防止通过辞职、离

职或变换任职单位等手段逃避追责。


